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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兒童醫院評鑑

及兒童教學醫院評鑑作業程序

衛生福利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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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兒童醫院評鑑

⚫ 兒童醫學中心

⚫ 兒童區域醫院

⚫ 兒童地區醫院

◆兒童教學醫院評鑑

⚫ 兒童教學醫院（醫學中心）

⚫ 兒童教學醫院

評鑑申請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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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於當年度兒童醫院評鑑申請期限截止前，
領有開業執照之兒童醫院

◆ 有登記開放急性一般病床

◆ 應符合醫療法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規定

兒童醫院評鑑申請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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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於兒童醫院評鑑之合格效期內，或同時申請兒童醫
院評鑑

◆至少申請1類醫師職類(西醫師)及3類醫事人員職類
(須包含護理職類)

⚫醫師職類(3)：西醫師、中醫師、牙醫師

⚫醫事人員職類(14)：藥事、醫事放射、醫事檢驗、護理、
營養、呼吸治療、助產、物理治療、職能治療、臨床心
理、諮商心理、聽力、語言治療、牙體技術

兒童教學醫院評鑑申請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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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由醫學中心等級醫院（以下稱總院）分離另設立專供

診治兒童之醫院，且總院在醫院評鑑合格效期內

◆申請醫院合併總院通過「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」合格

效期內

◆應同時申請兒童教學醫院（醫學中心）評鑑，且至少

申請西醫師職類之實習醫學生、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

學員、住院醫師，及4類醫事人員（非醫師）職類之

實習學生、新進醫事人員，其中需包含護理職類

兒童醫學中心評鑑申請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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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設有兒科及新生兒科加護病房，提供24小時兒科
緊急醫療照護

◆具備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「第五章、高危險
妊娠及新生兒醫療」中度級能力以上合格效期，或
同時申請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

◆應同時申請兒童教學醫院評鑑，且至少申請1類醫
師職類及3類醫事人員（非醫師）職類，且其中須
包含西醫師職類（住院醫師）及護理職類

兒童區域醫院評鑑申請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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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層級兒童醫院適用基準

兒童
醫學中心

兒童
區域醫院

兒童
地區醫院

兒童醫院評鑑及兒童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(兒童醫學中心適用)

醫院評鑑基準(區域醫院適用)
教學醫院評鑑基準(區域醫院適用)

醫院評鑑基準(地區醫院適用)
【可選】教學醫院評鑑基準(地區醫院適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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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先通知醫院實地評鑑週別，實地評鑑日程於10個工作天前通知

◆ 依申請兒童醫院評鑑類別進行1天至2天之實地查證

評鑑作業期程及方式

申請評鑑類別
進行程序

兒童地區醫院
(1天)

兒童區域醫院
(1.5天)

兒童醫學中心
(2天)

實地評鑑會前會 30-60分鐘 30-60分鐘 30-60分鐘

一、醫院院長致詞及介紹陪評人員
10分鐘 15分鐘 15分鐘

二、召集委員致詞並介紹評鑑委員

三、醫院簡報 20分鐘 25分鐘 25分鐘

四、實地查證及訪談 260分鐘 360分鐘 570分鐘

五、委員交換意見 無/30分鐘 30分鐘 30分鐘

六、陪同人員必要之說明及交換意見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

七、委員與醫院代表面談 30-40分鐘 30-40分鐘 30-40分鐘

八、委員整理資料 40分鐘 40分鐘 40分鐘

九、意見回饋與交流：委員與院方意見交換 30-40分鐘 30-40分鐘 30-40分鐘

兒童教學醫院實地評鑑時間，同醫院所申請之兒童醫院評鑑類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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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衛生局

⚫出席實地評鑑作業，必要時得提供相關督導考核
資料予評鑑委員參考

⚫依醫療法及醫療機構設置標準規定進行查證

⚫依評鑑程序提供查證結果

⚫配合本部及協辦單位之實地評鑑相關規定，並簽
署保密聲明書以維護受評醫院權益

其他參與評鑑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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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受評醫院所在地之縣市政府，因天然災害發布停
班時，應中止實地評鑑作業，改採書面審查或擇
期接續實地評鑑方式完成評鑑作業

◆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，依指揮官發布
之管制、限制、禁止或其他防疫措施，適時調整
評鑑作業

實地評鑑作業中止或調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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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兒童醫學中心評鑑合格

⚫ 經營管理篇、醫療照護篇受評條文：95%達符合
以上

⚫ 受評必要條文（人力配置）：100%達符合以上

⚫ 受評重點條文：100%達符合以上

◆符合上述要件，核予評鑑合格效期4年

兒童醫學中心評鑑合格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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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依「兒童醫院評鑑及兒童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（兒童
醫學中心適用）」7條對應醫院層級別之評鑑基準，以「醫院
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（區域醫院、地區醫院適用）」之「區域
醫院」層級醫院須達成項目，重新核算成績，達「兒童區域醫
院評鑑合格」之合格基準者，成績核算為「兒童區域醫院評鑑
合格」，核予評鑑合格效期4年

◆ 若仍未達「兒童區域醫院評鑑合格」之合格基準，則將該7條
評鑑基準以「地區醫院」層級醫院須達成項目，重新核算成績，
達「兒童地區醫院評鑑合格」之合格基準者，成績核算為「兒
童地區醫院評鑑合格」，核予評鑑合格效期4年

未達兒童醫學中心評鑑之合格基準



對應醫院層級別之評鑑基準
兒童醫院評鑑及兒童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（兒童醫學中心適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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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條號 條文

1 必1.2.8 適當醫師人力配置及科別

2 必1.2.10
放射診療檢查作業應有適當的醫師、醫事放射人力配置，並由適當訓
練及經驗人員執行診療檢查及了解其臨床意義

3 必1.2.12 適當之醫事檢驗服務（或臨床病理）服務組織與人力配置

4 必1.2.13 依據病房特性配置適當護產人力

5 必1.2.14 藥劑部門組織分工完善、人力配置適當，足以完成對病童之藥事照護

6 重2.3.6 適當的護病比

7 2.4.7 適當之加護病房組織及人力配置

註：
1.條號1.2.8、1.2.10、1.2.12、1.2.13及1.2.14為必要條文。
2.條號2.3.6為重點條文，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進行查證。
3.成績核算未達「兒童醫學中心評鑑合格」之合格基準者，將以上述7條基準對應之「醫
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（區域醫院、地區醫院適用）」條文（依序為1.3.1、1.3.2、
1.3.3、1.3.4、1.3.5、2.3.5及2.4.6），以「區域醫院」或「地區醫院」層級醫院須達
成項目，重新核算成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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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醫院評鑑合格基準

◆兒童區域醫院、兒童地區醫院評鑑合格

⚫ 經營管理篇、醫療照護篇受評條文：70%達符合
以上

⚫ 受評必要條文（人力配置）：100%達符合以上

⚫ 受評重點條文：100%達符合以上

◆符合上述要件，核予評鑑合格效期4年；但受
評重點條文任一條不符合者，核予評鑑合格
效期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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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達兒童區域醫院評鑑之合格基準

依「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（區域醫院、地區
醫院適用）」7條對應醫院層級別之評鑑基準，
以「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（區域醫院、地區
醫院適用）」之「地區醫院」層級醫院須達成項
目，重新核算成績，達「兒童地區醫院評鑑合格」
之合格基準者，成績核算為「兒童地區醫院評鑑
合格」，核予評鑑合格效期4年



對應醫院層級別之評鑑基準
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（區域醫院、地區醫院適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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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條號 條文

1 必1.3.2 適當醫事放射人力配置

2 必1.3.3 適當醫事檢驗人力配置

3 必1.3.4 依據病房特性配置適當護產人力

4 必1.3.5 適當藥事人力配置

5 重2.3.5 適當的護病比

6 2.4.6 適當之加護病房組織及人力配置

7 試必2.4.10 適當之精神照護人力配置

註：
1.條號1.3.2、1.3.3、1.3.4、1.3.5及2.4.10為必要條文。
2.條號2.3.5為重點條文，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進行查證。
3.條號2.4.10為試評條文，評量結果不納入評鑑成績計算，惟未達符合者得列為次一年
度不定時追蹤輔導訪查對象。



必要條文（人力配置）合格要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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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評量方式

⚫ 實地評鑑前之年平均人力：自109年1月（或自開業日起）至實地評
鑑前；以每月第1日之人力數計算年平均人力

⚫ 實地評鑑當日人力

兒童醫院評鑑之人力必要條文成績核算，得併同總院醫院評鑑結果辦理

兒童醫學中心：條號1.2.17
兒童區域醫院、兒童地區醫院：
條號1.3.8、1.3.10、1.7.4及
2.4.10
為試評條文，評量結果不納入評
鑑成績計算，惟未達符合者得列
為次一年度不定時追蹤輔導訪查
對象

實
地
評
鑑
當
日
人
力

符
合

合格
擇優計算90%以上月份人力，已達符合

不合格
擇優計算90%以上月份人力，仍不符合

合格

不
符
合

不合格 合格
後續依衛生局限期補正

不符合 符合

實地評鑑前之年平均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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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兒童教學醫院（醫學中心）評鑑合格

⚫ 教學與研究篇受評條文：80%達符合以上

⚫ 受評必要條文：100%達符合以上

⚫ 西醫師之實習醫學生、畢業後一般醫學訓練學員與住院醫師，
及至少4類醫事人員（非醫師，其中需含護理職類）之實習學
生、新進醫事人員，符合合格基準

⚫ 其成績核算得併同總院評鑑結果辦理

⚫ 符合上述要件，核予評鑑合格效期4年

兒童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基準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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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教學醫院評鑑合格

⚫ 第一章至第四章受評條文：90%達部分符合以上、80%
達符合以上

⚫ 第五章至第六章受評條文：100%達部分符合以上、70%
達符合以上

⚫ 受評必要條文：100%達符合以上

⚫ 西醫師職類及3類醫事人員（非醫師）達合格基準，其中
需含護理職類

⚫ 符合上述要件，核予評鑑合格效期4年

兒童教學醫院評鑑合格基準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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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兒童醫院評鑑及兒童教學醫院評鑑結果，得由本部確認
成績後公告，並發給評鑑合格證明文件

◆經本部公告為兒童醫院評鑑合格或兒童教學醫院評鑑合
格之醫院，兒童醫院評鑑之合格效期中止或終止時，兒
童教學醫院評鑑合格效期併同終止；兒童醫學中心之總
院醫院評鑑合格效期中止或終止時，兒童醫院評鑑合格
效期併同終止

◆評鑑結果及各醫院之評鑑相關資訊，得由本部或協辦單
位公告於網站

評鑑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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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實地評鑑期間，受評醫院如有不符醫療機構
設置標準規定者，由衛生局依相關法規及權
責要求限期改善

◆屆期已改善者，如經評鑑為合格以上，評定
公告為評鑑合格醫院；屆期未改善者，得由
本部逕予核定為「評鑑不合格」

醫療機構設置標準對於評鑑結果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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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經公告為兒童醫院評鑑合格或兒童教學醫院評
鑑合格之醫院，如有地址、醫院名稱或權屬別
等異動，應於異動後一個月內重新申請參加最
近一次評鑑，經衛生局查證軟硬體設施皆無異
動者，得延續原評鑑合格效期

醫院相關事項異動之認定原則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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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於評鑑合格效期內之醫院，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依醫療
法施行細則調降其評鑑合格類別或註銷其評鑑合格資格

⚫ 不符合醫療機構設置標準，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

⚫ 違反相關法規（令）情節重大，或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
善

⚫ 不定時及即時追蹤輔導訪查結果為「不符合評鑑基準」或「須加強改
善」屆期未改善

⚫ 「兒童區域醫院」之醫院緊急醫療能力分級評定「第五章、高危險妊
娠及新生兒醫療」中度級能力資格中斷逾二年

⚫ 「兒童醫學中心」合併總院之「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」資格中斷逾2
年

醫院相關事項異動之認定原則-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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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兒童醫院在其評鑑合格有效期間內，得由主辦機關依
據「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不定時及即時追蹤輔導
訪查作業程序」進行訪查作業

◆實地評鑑個別建議改善事項，列入衛生局進行督導考
核

評鑑與督導考核之分工與合作

衛生局督導追蹤

衛生局督導追蹤註：評鑑合格醫院於實地評鑑個別建議改善
事項，列入衛生局進行督導考核點，持續改
善日常化，降低「追蹤輔導訪查」之打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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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、品質日常化

接受醫院評鑑
(評鑑當年)

納入不定時追蹤輔導
(合格效期內)

啟動即時追蹤輔導
(發生重大病安事件時)

持續性監測指標提報
(品質、人力監測)

評鑑改善/
建議事項

改善進度

改善意見

指標數據、趨勢
分析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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